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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81,718,89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8.17%。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3月21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3年3月18日，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迎建先生、徐冬青女士；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徐冬坚先

生，公司持股高管王红岗先生、李志峰先生、张健先生及时任董事兼总经理张学军先生出具的承诺函，自愿

承诺对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追加锁定期限，追加锁定期限自2013年3月19日至2013年12月31日。详见公司于

2013年3月2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首发前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刘迎建，实际控制人刘迎建、徐冬青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股东徐冬坚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

的股份。

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股东刘迎建、担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的股东徐冬坚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

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的履行。

2、刘迎建、徐冬青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

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否则赔偿公司由此而造

成的一切损失。

目前该承诺得到了严格的履行。

3、追加股份限售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7名股东承诺：自愿对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追加限售期限，追加锁定期限自

2013年3月19日至2013年12月31日；除徐冬青女士外，其他股东同时承诺，除前述承诺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50%。

若违反以上承诺，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所得将全部上缴公司。

该承诺得到了严格的履行。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进行违规

担保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3月21日；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7名，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81,718,89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8.17%。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东名

称

限售股份数量 解除限售前股份性质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

解除限售后股份性

质

1

刘迎建

48,030,838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48,030,838

无限售流通股

2

徐冬青

30,019,274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30,019,274

无限售流通股

3

徐冬坚

1,156,422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156,422

无限售流通股

4

张学军

904,838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904,838

无限售流通股

5

王红岗

442,664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442,664

无限售流通股

6

李志峰

895,834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895,834

无限售流通股

7

张健

269,02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269,020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81,718,890 81,718,890

说明:

1、公司董事长刘迎建、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徐冬坚，副总经理李志峰、王红岗、张健及原总经理张学军

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2、本次解除限售的7名股东之一的张学军先生于2013年12月17日辞去董事兼总经理职务，详见公司于

2013年12月18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独立董事和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3、上述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形。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限售股份明细表；

4、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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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追加承诺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棉股份” ）本次2位股东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共为

45,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57%。分别是第一大股东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第五

季” ）30,000,000�股，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明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明鑫” ）15,000,000�股。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3月20日。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诺的具体内容：

浙江第五季于2011年12月29日签署了《关于自愿锁定所持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书》（内容

详见公告附件），承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即2011年12月29日起至2012年12月29日止）自愿锁定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45,000,000股。

2、2013年9月12日，第五季实业将持有的本公司部分限售流通股1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2%）转

让给深圳明鑫，深圳明鑫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明鑫承继了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锁定期为2011年12月29日起至2012年12月29日，现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2014年3月20日将上述股份解除限售。

4、经核查，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影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其他承

诺情况。

5、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亦对其不存在

违规担保。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3月2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5,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5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有2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备注

1

浙江第五季

实业有限公

司

30,000,000 30,000,000 17.05%

截止公告日

，

第五季实

业累计质押冻结股份

30,000,000

股

，

占持股数

量的

100%

，

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17.05%

2

深圳市明鑫

投资有限公

司

15,000,000 15,000,000 8.52%

股份无质押冻结情况

合计

45,000,000 45,000,000 25.57%

三、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18日

附件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锁定所持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

的承诺函

本公司承诺，受让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棉股份” ）45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5.57%），在2011年12月29日至2012年12月29日期间不转让、不减持。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并将转让、减持上述股份所得的50%上

缴给德棉股份。

承诺人：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29日

(上接B93版)

地」）。白云基地占地总规模约2,460亩（其中符合土规面积约2,000亩），白云区政府将提供广药产业城内整

体连片的可建设工业用地，分四期供地。首期总用地474.41亩（其中可建设用地303.09亩）。

目前，本公司属下明兴药业（98.8亩）、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何济公制药厂（“何济公” ）（36

亩）、白云山和黄公司（99.7亩）、医药公司（68.5亩）共四家企业取得了首期303亩可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拍

地价总额约为人民币22,129万元。其中，何济公、明兴药业项目已完成用地审批阶段的各项报批工作，正在开

展规划报建阶段工作，开工前各项准备正在推进。白云山和黄公司和医药公司的项目已完成建设用地批准

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4.3.11出售资产情况

交易

对方

被出售

资产

出售日

出售价格

(

人民币千

元

)

本年初起至

出售日该资

产为上市公

司贡献的净

利润

(

人民币

千元

)

出售产生

的损益

(

人

民币千元

)

是否

为关

联交

易

资产出售

定价原则

所涉

及的

资产

产权

是否

已全

部过

户

所涉

及的

债权

债务

是否

已全

部转

移

资产出售为

本公司贡献

的净利润占

利润总额的

比例

(%)

关联

关系

白云

山和

黄公

司

亳州白

云山制

药有限

公司

2013

年

5

月

0.001 (1,186) 3,050

是 协议价 是 是

0.25

合营

公司

五、财务报告

5.1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变更情况。

本集团已于本年度提前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五项新的

和修订的准则，上述准则的采用不会对本集团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财务报表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

行列报。

5.2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5.3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 2013年度本集团新增合并单位11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要求，自2013

年5月31日起，将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明兴

制药有限公司、白云山威灵药业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大药房、广州广

药白云山大健康酒店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本公司对其持股比例分别为82.49%、84.48%、100%、100%、

51%、100%与100%；自2013年6月30日起，将广州白云山香港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香港公司” ）（原名“保

联拓展有限公司” ）纳入合并范围，本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为100%； 2013年7月，本公司下属企业王老吉大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设立王老吉大健康产业（雅安）有限公司，本集团对其持股比例为100%；2013年8月，本公司

下属企业潘高寿药业、采芝林药业以及城口县新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曹昌进共同设立重庆广药中药材开

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9%、41%、15%、5%；2013年9月，本公司下属企业采芝林药业以及清河林业局、

兴隆林业局、山河屯林业局、黑龙江森林工业总局商业局共同设立黑龙江森工广药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分别为60%、10%、10%、10%和10%。

(2)� 2013年度，本公司出售子公司1家，为亳州白云山制药有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

财务报表》的要求，自2013年4月30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5.4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对前期比较报表的调整说明

本公司本年实施完成的换股吸收合并白云山股份及发行股份收购广州白云山香港公司100%的股权均

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的规定，应视同参与合并各方在最终控制方开始

实施控制时即以目前的状态存在，所以对前期比较报表进行调整，调整前后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

：

人民币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主

要数据

本集团

（

经审计

）

白云山股份

（

重列

）

广州白云山香港

公司

（

重列

）

调整

（

重列

）

合并

（

重列

）

流动资产

3,547,287,907.87 1,872,708,877.89 60,795,063.41 (129,125,967.86) 5,351,665,881.31

非流动资产

2,688,105,810.02 1,343,968,258.27 10,367,550.44 100,552.51 4,042,542,171.24

流动负债

1,915,390,486.71 1,568,932,773.27 37,037,585.54 (47,010,217.23) 3,474,350,628.29

非流动负债

95,682,897.89 135,002,946.42 301,971.08 (67,093,946.29) 163,893,869.10

所有者权益

4,224,320,333.29 1,512,741,416.47 33,823,057.23 (14,921,251.83) 5,755,963,555.16

单位

：

人民币元

2012

年度

利润表主要数据

本集团

（

经审计

）

白云山股份

（

重列

）

广州白云山香港

公司

（

重列

）

调整

（

重列

）

合并

（

重列

）

营业收入

8,229,058,538.06 4,310,760,489.27 98,734,400.02 (575,911,638.96) 12,062,641,788.39

营业利润

438,071,481.52 427,252,963.85 (449,647.31) (9,559,115.55) 855,315,682.51

利润总额

457,839,196.56 433,232,134.52 (449,647.31) (9,559,115.55) 881,062,568.22

净利润

408,330,681.14 367,348,261.03 (449,647.31) (8,532,080.95) 766,697,213.91

上表列示的白云山股份的数据是指白云山股份及其7家控股子公司的合并报表的数据， 且该数据已经

对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会计政策进行了追溯调整。

上表列示的保联拓展的数据是指已经对保联拓展的会计年度不同进行了调整，以及对投资性房地产后

续计量的会计政策进行了追溯调整后的数据。

上表列示的调整是将三间公司之间的重大往来余额、交易、未实现利润予以抵销。

5.5本报告期内，未发生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4－012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3月17日在本公司

所在地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沙面北街四十五号103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其中独立

非执行董事邱鸿钟先生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储小平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独立非执行董事黄龙德先生和房书亭先生以通讯形式参加会议。董事长李楚源先生主持了会议；本公司

监事、中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及会计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第一项至第十五项、第十

八项至第二十一项议案；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第十六项议案，其中关联董事

李楚源先生、陈矛先生、刘菊妍女士、程宁女士和倪依东先生就该项议案回避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第十七项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李楚源先生和程宁女士就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一、本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报告；

二、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

本公司尚未聘任新财务总监，故董事会授权董事吴长海先生、财务部高级经理姚智志女士与法定代表

人一同签署2013年度财务报告。

三、本公司2013年度审计报告；

四、本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派息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3年度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合并净利润人民币980,

045,077.10元，以本公司2013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550,834,619.89元为基础，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

币55,083,461.99元， 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329,205,080.02元， 扣减2012年度现金红利人民币77,

480,439.00元后，实际可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747,475,798.92元。

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董事会建议：以本公司2013年末总股本1,291,340,650股

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3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97,008,349.50元，剩余未分

配转入下次分配。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拟提交本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本公司201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六、本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全文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七、本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八、2014年度本公司董事服务报酬总金额的议案；

预计2014年度本公司的董事服务报酬总金额约为人民币260万元。

九、2014年度本公司监事服务报酬总金额的议案；

预计2014年度本公司的监事服务报酬总金额约为人民币90万元。

十、关于本公司向下属部分企业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的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3月17日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为简化借款担保手续，授权本公司董事长签署有限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具体如下：

（一）授权董事长代表董事会签署对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司、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和

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在本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借款担保。

（二） 授权董事长代表董事会签署本公司对控股51％以上且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的子公司单笔金额

在人民币一亿元以内的借款担保。

十一、关于本公司属下广州白云山拜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银行借款担保额度的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3月17日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公告）；

十二、关于本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时，为简化银行借款审批手

续，授权董事长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代表董事会签署单笔在上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额3%以下金额的借款，并签署有关借款文件。

十三、关于本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间委托贷款业务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内部资金，本公司拟与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开展委托贷款业务，单笔委托

贷款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委托贷款余额的限额为人民币6亿元， 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的基准利

率，签署委托贷款合同的有效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

同时，为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流程，本公司特呈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委托贷款文件。

十四、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4年度审计师，并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十五、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4年度内控审计师的议案，并建议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十六、关于本公司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的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3月17日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十七、关于调整本公司与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测数的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3月17日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十八、关于本公司与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数的议案（详情请见本

公司3月17日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十九、关于财务报告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修订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政部” ）于2014年1月及2月印发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及

重大资产重组后业务范围的扩大，本公司对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作出以下修订：

（一）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本集团” ）提前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1月及2

月印发的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本集团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财务报表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列报。

（二）本集团执行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3�号———

财务报表附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披露》（证监会公告[2013]38�号）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2�号———财务报表附注中政府补助相关信息的披露》（证监会公告[2013]38�号），修订

公司主要会计政策日的内容，并在年度财务附注中充分披露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政策补助。

（三）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本集团经营业务范围有所改变，本公司对主要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略

有补充与确认，主要在外币折算报表、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企业税项等方面。

二十、关于无形资产商标使用寿命确认的议案；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本集团因收购及交易形成的商标资产原值为人民币1.59亿， 净值为人民币1.27

亿。

商标法律注册有效期限一般是10年期，期满后以较低费用可以持续续期。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讲

解》的相关要求，据此判断商标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持有期间内不进行摊销，在每个会计期间

进行减值测试。

二十一、关于提请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上第一项至第五项、第八至第十二项、第十四项至第十五项及第十八项议案将提交本公司201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召开日期与议题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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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第二次监事会（“监事会” ）会议通知于2014

年2月28日以传真和电邮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3月17日在本公司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四十五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监事会主

席冼家雄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1、本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本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报告；

3、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

4、关于本公司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的议案；

5、关于调整本公司与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数

的议案；

6、关于本公司与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数的议案；

7、对本公司2013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8、对本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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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是因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本集团” ）经营业务所需，本公司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广药集团” ）就相关土地、企业经营房产及职工住房等物业的使用签订新一期《租赁协议》。本次关联交

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其中，本公

司关联董事李楚源先生、陈矛先生、刘菊妍女士、程宁女士、倪依东先生于审议《租赁协议》（“租赁协议”或

“该协议” ）及其项下交易的董事会上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同时本公司独立董事黄龙德先生、邱鸿钟先

生、房书亭先生和储小平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商业原则，交易是公平、公正和公

允的；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交易双方，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0年8月27日，本公司第五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广药集团续签《场地租赁协

议》与《提供职工住房合同》的议案，预计年租金约为人民币164万元，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

日。租赁期限内实际支付年租金约为人民币157.80万元。

（三）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为本集团向广药集团租赁多处土地、企业经营房产及职工住房等物业签订《租赁协议》，

预计年租金为人民币1,200万元。由于本次关联交易年租金按照2012年政府租金参考价的基础上，对租金进

行调整，并且涉及物业数量比前次关联交易有大幅度增加，因此与前次关联交易金额相比差别较大。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广药集团为于中国成立的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李楚源先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52,810,984元。广

药集团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开发、制造及贸易业务。广药集团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于本公告日持有本公司

已发行总股本约45.24%。

主要财务数据

2013

年度

（

人民币亿元

）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236.95

净资产

92.64

营业收入

439.98

净利润

11.64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广药集团为本公司（持股45.24%）的控股股东，根据联交所和上交所各自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出于下属企业经营业务的需要， 与广药集团于1997年9月1日就本公司向广药集团租赁多个仓

库、办公室、店铺及综合服务设施等场地及住房签订了《租赁协议书》、《综合服务合同》及《提供职工住房

合同》。双方于2000年、2004年续签了关于场地的《租赁协议书》。于2007年，本公司与广药集团根据实际情

况，将《租赁协议书》和《综合服务合同》合并为新的《场地租赁协议》，并对相关费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于2010年8月，本公司与广药集团续签了《场地租赁协议》与《提供职工住房合同》，以上协议/合同已于

2013年12月31日到期。该关联交易均正常持续执行，各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良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根据《租赁协议》，本集团向广药集团租赁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与珠海市等地多处土地、企

业经营房产及职工住房（合共178个物业）用作仓库、办公室、店铺、综合服务设施及职工住房等，租赁期限

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双方同意按照物业实际用途相应的2012年政府租金参考价的基础上，对租金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每年

租金约为人民币1,200万元，在协议有效期内不作调整。租金按季度支付，不包括按实际耗用量计算的水电费

用及其它支销。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出于本公司下属企业经营业务的需要，向广药集团租赁多处土地、企业经营房产及职工

住房（合共178个物业）用作仓库、办公室、店铺、综合服务设施及职工住房等。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商业原

则，交易是公平、公正和公允的；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交易双方，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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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系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下称“本集团” ）日常经营业务，有利于本公司持续发

展。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召开之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同时，本公

司独立董事黄龙德先生、邱鸿钟先生、房书亭先生及储小平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项日常关联交易遵

循了商业原则，交易是公平、公正和公允的；本项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交易双方，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前次日常关联交易为本公司与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医药公司”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老吉药业” ）在2013年年度日常经营中发生的销售产品预计和实际情况对比：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3

年年度预计金额

（

人民币千元

）

2013

年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

人民币千元

）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 关 联 人销 售 产

品

医药公司

330,000 438,298

注

向 关 联 人销 售 产

品

王老吉药业

100,000 167,406

注

注： 上表中，2013年年度预计金额为本公司于2010年与医药公司、 王老吉药业签订 《购销关联交易协

议》时厘定的销售关联交易的年度限额。2013年，本集团充分利用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契机，加强内部外部

资源整合，致使本集团与医药公司、王老吉药业之间的采购与销售交易有较大的增长。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

2013

年年度新增额

（

人民币千元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医药公司

11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王老吉药业

70,000

合计

18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本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广州医药有限公司，注册地点为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大同路97-103

号，为本公司持股50%的合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李炳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中成

药、西药和医疗器械的批发和零售业务。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主要财务数据

2013

年度

（

人民币千元

）

总资产

9,776,881

净资产

2,116,644

营业收入

22,842,770

净利润

190,810

2、本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花

二路831号，为本公司持股48.0465%的合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王健仪，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475.6878万元，

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销售：中成药及药食同源饮料、糖果。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

资、未上市）。

主要财务数据

2013

年度

（

人民币千元

）

总资产

1,524,532

净资产

938,493

营业收入

2,512,287

净利润

66,465

（二）关联关系

医药公司和王老吉药业现为本公司分别持股50%和48.0465%的合营企业。 由于李楚源董事长为医药公

司的副董事长、程宁董事为医药公司的监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本议

案视为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于2010年10月28日与医药公司、王老吉药业签订了《购销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为三年，自

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2013年，本集团充分利用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契机，加强内部外部资源

整合，致使本集团与医药公司、王老吉药业之间的采购与销售交易有较大的增长。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集团向医药公司、王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销售有关产品（“销售交易” ）的2013年年度新增额是根

据2013年年度的销售交易预计金额和实际发生额厘定的。

本集团与医药公司、 王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之间所进行的各项的销售交易均按公平基准磋商厘定，

并将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本集团给予独立第三方或自独立第三方获得（如适用）的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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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下属部分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司（“汉方公司” ）、 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采芝林药业” ）、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进出口公司” ）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36,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2015年6月30日前，根据下述子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在各自综合授信额度内（如下表所列）提供银行借款担保，具体如下表：

企业名称

拟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

人民币万元

）

汉方公司

6,000

采芝林药业

25,000

进出口公司

5,000

合 计

36,000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以上担保事项经本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汉方公司

1、汉方公司是本公司属下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翔，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606万元，经营范围为医

药、食品、保健品的技术研究、开发和技术咨询、转让等。截至 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3,457

负债总额

8,948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5,670

资产负债率

38.15%

净资产

14,509

营业收入

16,709

净利润

1,022

2、与本公司的关系情况：

本公司直接持有97.97%的股权，为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二）采芝林药业

1、采芝林药业是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路山，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222万元，经营范围为

中药材、中成药、化学药及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等。截至 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37,736

负债总额

130,587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34,800

资产负债率

94.81%

流动负债总额

130,297

净资产

7,150

营业收入

279,808

净利润

978

2、与本公司的关系情况：

本公司直接持有100%的股权，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进出口公司

1、进出口公司是本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耀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00万元，经营范围主

要为药品及医用设备进出口等。截至 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7,363

负债总额

63,661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7,041

流动负债总额

63,657

资产负债率

94.51%

净资产

3,702

营业收入

300,552

净利润

885

2、与本公司的关系情况：

本公司直接持有100%的股权，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类型：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签署银行担保合同的有效期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

4、担保金额：人民币36,000万元；

5、反担保：无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核，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上述担保符

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担保事项独立董事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对此发表了认可意见，在本次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独立董

事认为：本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履行了合法

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本集团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本集团” ）对外实际担保总额(不包含对子公司的担保)约

为人民币6,0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3%；本集团对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约为人民币18,

0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8%。

本集团无发生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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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属下广州白云山拜迪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广州诺诚生物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诺城公司” ）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属下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拜迪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拜迪公司” ）为其合营公司———诺城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人民币3,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担保额度，签

署银行担保合同的有效期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用于其生产经营及扩产建设。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以上担保事项经本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诺城公司是本公司属下控股子公司———拜迪公司的合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力践，注册资本人民

币8,400万元，经营范围为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截至 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3,563

负债总额

9,330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4,200

流动负债总额

9,035

资产负债率

27.80%

净资产

24,233

营业收入

22,197

净利润

6,973

（2）与本公司的关系情况：

本公司间接持有诺城公司约5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类型：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持股50%的合营公司的银行借款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签署银行担保合同的有效期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

4、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5、反担保：无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核，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上述担保符

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担保事项独立董事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对此发表了认可意见，在本次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独立董

事认为：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履行了合法程序，体

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本集团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本集团” ）对实际外担保总额(不包含对子公司的担保)

约为人民币6,000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3%； 本集团对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约为人民币

18,0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8%。

本集团无发生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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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上的独立股东审议批准。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系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下称“本集团” ）日常经营业务，有利于本公司持续发

展。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召开之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同时，本公

司独立董事黄龙德先生、邱鸿钟先生、房书亭先生及储小平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项日常关联交易遵

循了商业原则，交易是公平、公正和公允的；本项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交易双方，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日常关联交易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上的独立股东审议批准。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为本公司与王老吉药业在2013年年度日常经营中发生的采购产品及销售产品预

计和实际情况对比：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3

年年度预计金额

（

人民币千元

）

2013

年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

人民币千元

）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产

品

王老吉药业

25,000 11,152

注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王老吉药业

100,000 167,406

注

注：上表中，2013年年度预计金额为本公司于2010年与王老吉药业签订《购销关联交易协议》时厘定的

采购或销售关联交易的年度限额。2013年上半年， 本公司完成换股吸收合并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及发行股份向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购买相关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本公司新增多家控股企

业，其在重组实施完毕后与王老吉药业之间的采购与销售交易属新增关联交易。同时，随着本集团经营业务

的发展以及资源整合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本集团与王老吉药业的购销业务相应增长。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

2014

年年度限额

（

人民币千元

）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 王老吉药业

16,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王老吉药业

25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本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二路

831号，为本公司持股48.0465%的合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王健仪，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475.6878万元，经营

范围为制造、加工、销售：中成药及药食同源饮料、糖果。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

市）。

主要财务数据

2013

年度

（

人民币千元

）

总资产

1,524,531

净资产

938,492

营业收入

2,512,287

净利润

66,464

（二）关联关系

王老吉药业现为本公司持股48.0465%的合营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

规定属于须予披露之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于2010年10月28日与王老吉药业签订了《购销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为三年，自2011年1月1

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至今,该日常关联交易均正常持续执行,各方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

力良好。本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本集团的业务于本年度内将进一步增长，同时本集团将加快资源整合

力度，利用自身的营销网络，加大销售王老吉药业的产品，预期销售交易及采购交易各自的总额将会大幅增

长。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集团向王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销售有关产品（“销售交易” ）的2014年年度预测数及本集团向王

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采购有关产品（“采购交易” ）的2014年年度预测数是根据2013年年度的销售交易

与采购交易作为各自的备考金额。

本集团与王老吉药业及其附属公司之间所进行的各项的销售交易或采购交易均按公平基准磋商厘定，

并将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本集团给予独立第三方或自独立第三方获得（如适用）的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交易内容公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17日

2014年 3 月 18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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